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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102民初4928号
高强、倪卸方：原告凡网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3937号

唐培林：本院受理原告马鹏飞诉你合同纠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102 民初 39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二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9177号

杭州天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鸿易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孔亚洲：本院受理原告叶志浩、孙晓丽
与被告杭州天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鸿易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孔亚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解除涉案《杭州市房屋租赁合同》并腾空返还租
赁房屋及支付拖欠租金37336元、利息损失1493元、
违约金3520 元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524号
杭州阳明谷大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

三合水产养殖场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2018）浙 0106 民 初
11524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阳明谷大酒店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三合水产
养殖场货款167422.75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27
日起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525％计
算的逾期付款损失。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088号

高国华：本院受理原告陈云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原告陈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参加诉讼，故本案按撤诉处理。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191民初208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杭州渊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晨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
补偿金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591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
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
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9
年12月30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
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惠山区钱桥姿尚鞋店：本委受理的吴晓晓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22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
请人支付申请人生育医疗费用3000.00元，申请人产假期间工资16000.00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
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嘉兴思达尔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张雪松等15人诉你单
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20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
内容如下：支付15名申请人2019年4月份至6月份的工资共计106094.27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

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顾加萍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19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
申请人2019年1月至6月工资共计23360.4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62400.00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
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姜玲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18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
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共计21000.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李全明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19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
申请人2019年1月至6月工资共计23360.4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31200.00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
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中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宋月娟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19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
申请人2019年1月至6月工资共计23360.40元，支付经济补偿金32400.00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
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汉嘉工艺品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徐从明等7人诉你单
位劳动报酬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1月21日9时0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
址：嘉兴市南湖区庆丰路 1305 号建瑞大厦辅楼 218 仲裁庭）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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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屈金涛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安排，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
在(2013)甬镇商初字第107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享有的全部权利或全
部 利 益 ( 债 权 情 况: 借 款 合 同 编 号: 82010120130004305 、
82010120130004037;本金余额: 10000000 元，具体情况以判决书为
准)依法转让给屈金涛。现公告通知与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宁波金

托福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和担保人倪晓敏、胡蔚、陈全红、金信强向屈
金涛履行他们在(2013) 甬镇商初字第1079 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
义务和法律责任。

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屈金涛

2019年11月22日

宁波苏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屈金涛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单维琴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单维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单维琴。单维琴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单维琴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维琴

2019年11月22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9月12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单维琴的欠息等其他费用

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单维琴，电话：13175260350

借款人名称
绍兴亚峰文具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锡仪试验机制造有限公司、钱卫国、马小英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495,791.00

利息
9,265.62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9年9月12日，单位：人民币元）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洪国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洪国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经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
偿权）依法转让给洪国二。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洪国二联合公告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洪国二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洪国二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洪国二
2019年11月22日

注：1.清单中“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绍兴泉赢贸易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9年0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8年（绍县）字00439号

2018年（绍县）字00438号

本金

6000000.00

6000000.00

欠息

81193.65

79528.52

其他费用

102888.00

担保人

抵押人：娄强 保证人：杭州萧山裕源
化纤有限公司、娄强、洪月仙

单位：人民币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注：1.清单中“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绍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绍兴泉赢贸易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9年0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8年（绍县）字00439号

2018年（绍县）字00438号

本金

6000000.00

6000000.00

欠息

81193.65

79528.52

其他费用

102888.00

担保人

抵押人：娄强 保证人：杭州萧山裕源
化纤有限公司、娄强、洪月仙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等 2
户债权打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10月31
日，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总额
为 16409.19 万元，其中本金 13001 万元，利
息3408.19万元。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
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温州地区，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

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瓯斌 、李朝晖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663、

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wangoubin@cinda.com.cn ；

lizhao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温州嘉悦沥青有限公司、浙江嘉悦石化有
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贵司欠我司租
金、码头作业费、投资收益、水电费及水电
费利息等共计436.61959万元。请贵司自接
到本通知后十五日内向我司履行付款义
务，逾期未付，我公司将依法解除与贵司签
订的全部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

乐清市乐海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通 知补充更正公告
2019年10月23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在浙江法制报
第9版刊登了关于象山南方水产食品有限
公司的“资产处置公告”，其中保证人陆勇备
应更正为陆永备，其他内容不变。特此更
正。该债权更正后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
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 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